[bookmark: _Toc481651147]《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大力发展团体标准的有关要求，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落实国家关于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满足生产企业和下游用户对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产品标准的实际需求，提出《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团体标准制定项目。
本标准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由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起草，并共同参与前期研究、调研和标准的编制、修改、技术数据验证以及标准推广等工作。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高强度结构钢作为汽车主体结构的原材料发展迅速，不断向更高强度级别和更优的综合性能发展。乘用车用高强度钢板用量在不断的增加，高强汽车钢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强度提升，降低使用钢板的厚度，降低整车的重量达到汽车轻量化的使用要求。高强汽车钢热轧酸洗板，以其良好的表面质量能替代部分冷轧高强汽车用钢，降低生产成本。因此，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表面质量较高，尺寸精度控制较好，与冷轧板相比售价较低，在市场上需求量较大。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通过酸洗去除钢卷表面的氧化铁皮，对热卷的表面质量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在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生产过程中，因其强度较高，相对加热温度较高，造成氧化铁皮较多，在轧制的过程中出现氧化铁皮，若酸洗过程中不能充分去除，将影响到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表面质量；因此酸洗处理结果和表面质量是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关键指标，对后道工序的加工利用和汽车结构制造将造成重大影响。
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目前没有专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关的标准有GB/T 20887系列标准《汽车用高强度热连轧钢板及钢带》，该系列标准包括7个部分，分别是冷成形用高屈服强度钢、高扩孔钢、双相钢、相变诱导塑性钢、马氏体钢、复相钢、液压成形用钢，主要是按照钢种类别进行分类，对热轧酸洗的表面处理状态未具体规定。另有GB/T 38813-2020《热轧酸洗钢板及钢带一般要求》，该标准是基础通用标准，技术要求较为宽泛，难以满足乘用车领域对高强度热轧酸洗板标准的需要。
本标准以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专用产品的标准化需求为导向，满足专业细分领域对标准的需要，结合生产和下游用户应用的实际情况，制定适用性更强、技术指标更先进的产品标准，填补现有标准空白，突出标准的先进性，规范和引领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高质量发展。
三、标准编制过程
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与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承担了《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共同组建了该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并开展工作。在《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国内外生产情况，以及产品下游用户提出的性能要求，以及相关产品标准等，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2023年1月，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团标委）秘书处给各位委员发出团体标准立项函审单。到立项函审截止日期，没有委员提出不同意见；
2023年2月，团标委正式下达《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团体标准立项计划（2023年第一批）。由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相关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提出了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并开始标准编制工作；
2023年4-12月：进行了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和相关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
2024年1-3月：召开标准启动会，围绕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并按照与会意见和建议作进一步修改；
2024年4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发出征求意见；
2024年  月：计划完成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4年  月：计划完成该标准审定会和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审批；
2024年  月：计划完成该标准发布、实施。
四、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一是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可靠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使标准满足多目标要求；二是充分考虑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使用需求，在充分调研交流基础上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尽可能使该标准符合实际现状和满足未来发展要求；三是技术创新的原则。在与国家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在标准结构、内容及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在标准中充分体现新产品的技术特点。
五、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写格式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用高强度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二）关于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以下简称钢板和钢带）。
（三）关于订货内容
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产品名称、本文件编号、牌号、交货状态、尺寸及精度、重量、特殊要求。
（四）关于尺寸、外形、重量
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38813-2020的规定。
（五）关于技术要求
1. 牌号和化学成分
钢板和钢带的类型及牌号应符合表1的规定。钢板和钢带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2、表3、表4、表5、表6、表7、表8、表9的规定。本文件牌号与其他文件相近牌号对照参见附录A。
由于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实际使用牌号较多，根据下游汽车企业用户使用哪一系列标准和牌号，本文件分日本、欧洲、美国给出了低合金冲压用钢的牌号，补充了深冲用钢、高扩孔钢、双相钢、复相钢、大梁用钢的牌号。并根据牌号和行业实际，给出了各个牌号的化学成分控制要求。
2. 冶炼方法
钢由转炉或电炉冶炼，并经炉外精炼。除非需方有特殊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冶炼方法一般由供方自行选择。
3. 交货状态
钢板和钢带以热轧酸洗状态交货。钢板和钢带通常应进行涂油，所涂油膜应能用碱水溶液去除，在通常的包装、运输、装卸和贮存条件下，供方应保证自生产完成之日起3个月内，钢板和钢带表面不生锈。如需方要求不涂油供货，应在订货时协商。
4. 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钢板和钢带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应符合表10、表11、表12、表13、表14、表15、表16、表17、表18、表19、表20的规定。
本文件根据各相关标准指标，结合下游用户实际需要，给出了钢板和钢带各类型、各牌号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指标。
5. 表面处理
钢板和钢带的涂油类型和涂油重量应符合表21的规定。
	涂油类型
	涂油重量

	不涂油
	－

	超轻涂油
	上下表面各<=0.5 g/m2

	轻涂油
	0.6-0.8 g/m2

	中涂油
	0.9-1.1 g/m2

	重涂油
	1.2-1.4 g/m2

	超重涂油
	上下表面各＞=1.5 g/m2


6. 表面质量
钢板和钢带的表面质量等级及特征应符合表22的规定。在连续生产钢带的过程中，因局部的表面缺陷不易被发现和去除，钢带允许带缺陷交货，但有缺陷部分不应超过每卷钢带总长度的6%。
7. 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对钢板和钢带提出其他特殊要求。
（六）关于试验方法
钢的化学成分试验方法应按GB/T 4336、GB/T 20123、GB/T 20124或通用方法的规定进行，但仲裁时应按GB/T 223.3、GB/T 223.9、GB/T 223.11、GB/T 223.14、GB/T 223.17、GB/T 223.18、GB/T 223.23、GB/T 223.26、GB/T 223.37、GB/T 223.40、GB/T 223.60、GB/T 223.63、GB/T 223.68、GB/T 223.69、GB/T 223.76、GB/T 223.78、GB/T 223.79、GB/T 223.84、GB/T 20125的规定进行。
钢板和钢带的检验项目、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23规定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1个/炉
	GB/T 20066
	见7.1

	2
	拉伸试验
	1个/批
	GB/T 2975
	GB/T 228.1

	3
	弯曲试验
	1个/批
	GB/T 2975
	GB/T 232

	4
	表面质量
	逐张/逐卷
	—
	目视

	5
	尺寸外形
	逐张/逐卷
	—
	合适的量具


（七）关于检验规则
1. 检查和验收
钢板和钢带的检查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
2. 组批规则
钢板和钢带应成批验收。深冲用钢、低合金冲压用钢（日系、美系、欧标）、大梁用钢按照每个检验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尺寸的钢板或钢带组成。高扩孔钢、双相钢、复相钢按照每个批次每批的重量应不大于30t，对于卷重大于30t的钢带，每卷作为一个检验批。
3. 取样数量
每批钢板和钢带的取样部位和取样数量见表23。
4. 复验和判定
钢板和钢带的复验与判定应符合GB/T 17505的规定。
5. 数值修约
数值判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修约，修约规则应符合GB/T 8170的规定。
（八）关于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钢板和钢带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47的规定。如需方对包装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协商。
六、与国内其它法律、法规的关系
制定本标准时依据并引用了国内有关现行有效的标准，也不违背国内其它行业标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七、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
八、标准水平及预期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能有效规范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对该产品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标准对该产品的技术创新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应用，体现团体标准的引领作用。
[bookmark: _GoBack]九、贯彻要求及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发布。建议在乘用车用热轧酸洗钢板和钢带的生产、贸易和使用等相关单位进行宣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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